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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城县经济困难
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城市社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县直、驻县各单位：

《石城县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实施细则》已经第十八届县政府第37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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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县人民政府

2019年11月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石城县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我省老年人权益保障和照顾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2017〕95号）、《财政部  民政部  全国老龄办关于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的通知》（财社〔2014〕113号）、《江西省民政厅  江西省财政厅  江西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西省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赣民发〔2018〕15号）、《赣州市民政局  赣州市财政局  赣州市老龄办关于转发江西省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赣市民字〔2018〕191号）、《石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城县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石府发〔2018〕3号）等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下简称“老年人补贴”)是指为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发放的养老服务补贴和护理补贴。

发放补贴所需经费按照属地原则由县财政负担。 

第三条  依照本细则享受的老年人补贴不计入居民家庭收入。

第二章  补贴对象和标准

第四条  经济困难的高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对象为具有石城县户籍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中年满80周岁的老年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50元。

第五条  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对象为具有石城县户籍、年满60周岁的低保对象中没有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的失能老年人和特困人员中的失能老年人。对低保对象中没有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的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50元;对特困人员中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的护理补贴标准分别按每人每月不低于本县最低工资标准的80%、20%发放护理补贴。

第六条  符合本细则规定条件的老年人可同时申领上述两项补贴。已经发放的80周岁以上高龄津贴与本实施细则规定的两项补贴不冲抵，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按规定叠加申领。

第三章  补贴发放方式

第七条 经济困难的高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按月通过金融机构发放到补贴对象个人账户。

第八条 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按以下方式发放。
（一）低保对象中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的护理补贴按月通过金融机构发放到补贴对象个人账户。

（二）特困人员中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的护理补贴，由县民政局统筹用于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服务。集中供养的，由供养服务机构提供照料护理服务。护理补贴资金由县财政部门根据县民政部门提供的资金数，按月直接拨入供养服务机构在当地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用于供养服务机构聘请护理员、完善护理服务设施、维持护理服务运转等照料护理开支；分散供养的，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村居（社区）委会落实委托护理服务方，县民政部门根据委托照料服务协议，通过金融机构直接支付给受托方服务费用。

第四章  老年人能力评估

第九条  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主要运用老年人是否具备自主吃饭、穿衣、上下床、如厕、室内行走、洗澡能力等六项指标进行客观评估，由县卫健委组织县人民医院负责实施；有1—3项指标不能达到的，为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有4—6项指标不能达到的，为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六项指标全部达到的，为具备生活自理能力。

（一）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由本人或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老年人能力评估申请、填写《石城县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申请表》；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受理审核后，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申请人携带《石城县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申请表》、本人身份证、户口簿、与失能相关的疾病证明书、出院小结、残疾证等资料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县人民医院评估，或由县人民医院组织医技人员下到乡镇、村居（社区）进行评估，取得《石城县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报告》。

（二）年龄在60—79周岁的，经评估确认为部分失能且已享受护理补贴的老年人，从2019年起，每两年需评估复核一次。

（三）年龄在60—79周岁的，经评估确认为失能且已享受护理补贴的老年人（不含60周岁以上部分失能老人），以及年龄在80周岁（含80周岁）以上的，经评估为失能、部分失能且已享受护理补贴的老年人，采用备案的形式，不需评估复核，但有证据证明评估结果有错误的除外。

（四）负责评估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在本机构内设立评估窗口，配备专（兼）责医疗技术人员。

（五）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申请人，在取得评估报告之后10个工作日内，可到户籍所在地乡镇民政所提出申请复评。户籍所在地乡镇民政所将名单报县民政局，由县卫健委牵头组织医技人员对申请人进行复评。

第五章  申领程序

第十条  老年人补贴由本人或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受理窗口书面申请，也可委托村居(社区)委会等代为申请。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的老年人补贴由所在供养服务机构统一向所属民政服务机构申请。

（一）申请。申请老年人补贴需填写《石城县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申请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并提供申请人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两份（带原件备查），申请护理补贴的居民还需提供县第三人民医院或乡镇卫生院出具的《石城县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报告》原件、复印件各一份，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二）审核。乡镇人民政府依托社会救助、社会服务“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在接到申请材料后7个工作日内，采取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等多种形式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完成初审。符合条件的，在《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并将申报资料报县民政局审批；申请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不全的，经办人员应及时通知申请人补齐相关材料；不符合条件的，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原因。

（三）审批。县民政局接到乡镇审核材料后，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工作。对符合补贴条件的，在《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并将补贴对象姓名、补贴类型、补贴金额等基本信息通过乡镇人民政府在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长期居住地公示7个工作日；对不符合条件的，将理由通过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供养服务机构书面告知申请人。补贴资格审批合格的老年人自批准当月起计发补贴。

第六章  补贴对象管理

第十一条  补贴对象户籍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跨县迁移的，由申请人向原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转档申请，经县民政局审核后办理转档手续。迁出地从开具转档函的次月起停发补贴资金。

第十二条  补贴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县民政局建立定期复核和随机抽查制度，定期核实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的数量、等级评估、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情况等基础信息；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每年进行一次复查。补贴对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停发其补贴。
（一）户籍迁出本行政区域的。
（二）补贴对象死亡的。
（三）补贴对象受到刑事处罚的。
（四）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
（五）其他不符合发放条件的。

第十三条  建立健全补贴对象档案。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对象档案一式两份，县民政局、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各存一份。

第七章  保障措施

第十四条  健全工作机制。老年人补贴发放工作，实行政府统一领导，民政、财政、卫健分工协作，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 

第十五条  落实部门职责。 县民政局负责建立完整的统计台账和档案，受理、审批、发放老年人补贴；县财政局负责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测算养老服务补贴所需资金并列入县财政预算；县卫健委牵头负责做好老年人能力评估、老年人法律维权等工作。 

第十六条   强化监督管理。将老年人补贴发放情况纳入县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县民政、财政、卫健、审计、监委等部门应加强对补贴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防止挤占、挪用、虚报、冒领等违纪违法现象发生；乡镇、村居（社区）应同时加强对分散特困失能人员照料服务质量的监管检查，杜绝突破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发生。

第十七条  营造良好氛围。各乡镇、部门和单位结合实际，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传敬老、养老、爱老、助老、孝老传统美德，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特困人员的良好氛围。

第八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由县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石城县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申请表

2.石城县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报告

3.石城县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申请审批表

4.石城县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对象汇总表

附件1

石城县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申请表
户籍所在地：         乡镇          村（居）
	姓名
	
	性别
	
	年龄
	
	一寸照片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评估类别
	□新申请  □复核  
	现住址
	
	

	监护人或联系人信息
	姓名
	
	与本人关系
	

	
	现住址
	
	联系电话
	

	居住方式
	□独居  □与配偶居住  □与子女同住  □其他：                 

	本人自愿申请自理能力评估鉴定，身体健康状况为：
本人或家属承诺以上情况属实，愿承担相关责任，并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申请人或家属签字：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初审意见：
  经办人：
        村（居）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经办人：            分管领导：
                 乡镇 （盖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一式两份，乡镇、医院各存一份。
2.此表须附上申请人的本人身份证、户口本、与失能相关的疾病证明书、出院小结、残疾证等资料的复印件。需评估的老人，携带此表及上述资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县第三人民医院或乡镇卫生院失能老人评估窗口进行评估。
附件2

石城县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报告

	被评估人
	
	身份证号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评估指标
	可自主完成
	不能自主完成

	进食
	使用餐具（包括筷子、勺子、叉子等）将食物送入口中、对碗（碟）的把持、完成咀嚼、吞咽等活动
	
	

	穿衣
	穿脱衣服、系扣子、拉拉链，穿脱鞋袜、系鞋带等活动
	
	

	上下床
	无需协助独立上下床等活动
	
	

	如厕
	去厕所、解开衣裤、擦净、整理衣裤、冲水等活动
	
	

	行走
	室内站立、转移、行走等活动
	
	

	洗澡
	洗头、梳头、洗脸、刷牙、剃须、洗澡等活动
	
	

	情况统计
	可自主完成（   ）项  不能自主完成（    ）项

	评估结论
	部分失能 （      ）                       失能（      ）

	特殊         情况         说明
	1、无特殊情况
2、有认知症/痴呆、精神疾病者，在原有能力级别上提高一个等级
3、处于昏迷状态者，直接评定为失能

	评估员签名             、             、   日期     年     月    日
                                  （评估机构盖章）
申请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注：1.评估机构为县第三人民医院或乡镇卫生院。
2.此评估报告由评估专家填写。
3.评估结论需两位专家和申请人共同签名并加盖评估医院公章。
4.此评估报告一式两份，评估单位与申请人各留存一份。
附件3

石城县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


申请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户籍
类别
	城镇（   ）
农村（   ）

	家庭人口
	
	能力等级
	1.失能（      ）   2.部分失能（      ）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经济困难类型
	1.低保家庭（      ）      2.特困人员（      ）

	是否已领取残疾人护理补贴
	1.是（      ）            2.否（      ）

	补贴类型
	1.养老服务补贴（      ）  2.护理补贴（      ）

	由符合条件的个人或组织机构代为申请
	姓  名   (名  称)
	
	身份证号
(组织机构可不填)
	

	
	与补贴对象关系
	

	开户行
	
	银行卡号(社会保障卡账号)
	

	户籍地址
	赣州市石城县       乡镇      村（居）

	家庭住址
	赣州市石城县       乡镇      村（居）

	乡镇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民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两份，县民政部门和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各存一份。
2.由符合条件的个人或组织机构代为申请一栏填写个人姓名或组织机构名称。
附件4

石城县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对象汇总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户籍类别
	经济困难类型
	能力等级
	补贴    类别
	补贴金额（元）
	开户行
	银行卡号（社会保障卡号）
	家庭住址
	备注

	
	
	
	
	
	
	
	
	
	
	
	
	

	
	
	
	
	
	
	
	
	
	
	
	
	

	
	
	
	
	
	
	
	
	
	
	
	
	

	
	
	
	
	
	
	
	
	
	
	
	
	

	
	
	
	
	
	
	
	
	
	
	
	
	

	
	
	
	
	
	
	
	
	
	
	
	
	

	合计
	
	
	
	
	
	
	
	
	
	
	
	


填表说明：1.“姓名”一栏填写补贴对象姓名；2．“户籍类别”填写城镇或农村；3．“经济困难类型”填写低保或特困；4．“能力等级”填写失能或部分失能；5．补贴类别一栏“养老服务补贴”用阿拉伯数字1表示，“护理补贴”阿拉伯数字2表示，“两项补贴”用阿拉伯数字3表示；6．备注栏填写代为申请的个人姓名或组织机构名称。

抄送：县委，县纪委监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县人武部，

县委各部门，县法院，县检察院，群众团体。

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股             2019年11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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